
 陳水來尊翁勵進獎學金 

申請須知 
一、宗    旨：獎助文化事業、服務人群、提升文化生活水準、獎助優

秀青年學子，使其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二、獎助對象：高雄市旗津區清寒家庭之勵進國中、國小在學子女。(已

畢業者不具申請資格含應屆生)。 

三、獎學金名額分配： 

(一)國中部份：經評選後成績優異之前五名。 

(二)國小部份：經評選後成績優異之前五名。 

四、獎助金額： 

(一)國中部份：每名獎學金金額 4,000元 

(二)國小部份：每名獎學金金額 2,000元 

五、申請條件： 

檢具證明文件：(申請資料恕不退回) 

(1)申請表 

(2)學年學業成績(108年度上學期、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3)政府機關發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印本。 

(4)學生證影印本(需蓋最近一學年註冊章)或在學證明書。 

(5)學生本人之存摺封面影印本。 

(6)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六、獎學金評選清寒家庭且成績優異之前五名，並依審核程序辦理。 

七、審核程序：經由學校辦理初審，基金會複審及動支手續。 

八、申請時間：109年 4月 1日至 109年 4月 30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九、申請地點：學校收件或請將資料寄到：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1號

七樓。 


